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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国动办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主任赵
庆平关于《山东省国防动员行政裁
量权基准》的政策解读（主要负责

人解读）

《山东省国防动员行政裁量权基准》已于 9 月 30 日正

式实施了。这是省国动办深入落实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进一

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意见》和省政府办

公厅《关于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措施》

的具体行动，对于进一步规范行政执法行动，提高执法工作

精准度具有重要意义。

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是行政机关按照裁量涉及的不同

事实和情节，对法律、法规、规章中的原则性规定或者具有

一定弹性的执法权限、裁量幅度等内容进行细化量化，以特

定形式向社会公布并施行的具体执法尺度和标准。2013 年

12 月 11 日，我省制定了《山东省人民防空行政处罚裁量基

准》；2018 年进行了修订。几年来，全省人防系统认真贯彻

行政处罚裁量基准，规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，依法行政、

依法管理水平进一步提高，行政执法行为进一步规范，切实

维护了公民、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，取得了明显成效。

一、文件修订的背景及过程

党中央、国务院高度重视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建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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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、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、二十大报

告以及《法治中国建设规划（2020-2025 年）》《法治政府建

设实施纲要（2021-2025 年）》，都对健全行政裁量权基准制

度、规范行政执法裁量权行使提出明确要求。2022 年 8 月，

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进一步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

管理工作的意见》；2023 年 6 月 7 日，省政府办公厅印发《关

于规范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和管理工作的若干措施》。通过

制定行政裁量权基准，能够将具有一定弹性的执法权限、裁

量幅度等内容进行细化、量化，该严则严、该宽则宽，推动

行政处罚过罚相当、行政许可便捷高效、其他行政执法行为

规范有序，有助于稳定市场预期、满足群众期待，维护社会

公平正义。

2023 年 8 月 21 日,省国动办邀请省司法厅、住建厅、应

急厅及济南、淄博、济宁、泰安 4 市政策法规专家，召开了

全省国防动员系统权责清单评估和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定工

作专家座谈会,对 2018 年文件实施情况进行评估，对修订工

作进行安排部署。

在济南、淄博、济宁、泰安 4 市调研论证和学习外省做

法基础上，按照法制统一、程序公正、公平合理、高效便民

的原则要求，省国动办起草了《山东省国防动员行政裁量权

基准》，并先后征求了省司法厅、法学专家教授、部分管理

服务对象意见建议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2023 年 9 月 8 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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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，并向各市国动办印发了征求意见

的通知。征求意见截止日前，共收到意见建议 12 条，在慎

重研究后采纳 7 条建议。

2023 年 9 月 22 日，省国动办第 31 次党组会议审议通过

了《山东省国防动员行政裁量权基准》，2023 年 9 月 26 日印

发，于 9 月 30 日正式实施。

二、文件修订的主要内容

与 2018 年文件相比，新《基准》更具体化、明确化，

更有利于规范权力的行使和保护当事人的权益。修订的主要

内容有：一是针对“对城市新建民用建筑，违反国家有关规

定不修建战时可用于防空的地下室或未按规定缴纳防空地

下室易地建设费的”等 13 种违法行为基础上，依据《中华

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》《山东省实施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

民防空法〉办法》《山东省司法厅关于组织制定行政裁量权

基准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，将“法定依据”划分为“违法依据”

“处罚依据”；二是将“行政处罚裁量基准”变更为“裁量

阶次”；三是在原处罚基准中增加了不予处罚、从轻处罚情

形，将“裁量阶次”划分为“不予处罚、从轻处罚、一般处

罚、较重处罚、严重处罚、特别严重处罚”；四是对“对侵

占人民防空工程的”“占用人民防空通信专用频率、使用与

防空警报相同的音响信号的”等行为进行了细化和量化，更

加便于执法人员对违法事实进行认定。五是增加了行政检查

裁量基准。结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、“综合查一次”、

重点监管、信用监管、分级分类监管等规定要求，对全省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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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动员系统 5 项行政检查的检查主体、依据、范围、内容、

手段、检查比例、频次进行细化量化，形成了行政检查裁量

基准。

三、切实抓好文件贯彻实施

制度的价值在于执行。下一步，全省国动办系统将重点

做好以下几个方面工作：

一是深入开展政策解读和宣传工作。通过多种形式、多

角度做好文件的宣传解读，让管理服务对象充分了解文件的

有关规定，持续规范国防动员领域市场秩序。

二是坚持推进依法行政。全省各级国防动员办公室要把

《山东省国防动员行政裁量权基准》作为依法行政的基本依

据，不走样、不变通、不打折，严格执行文件规定。

三是加强执法监督检查。省国动办将结合工作实际，把

文件贯彻实施情况纳入对各市国动办行政执法监督检查的

重要内容，通过现场检查、案卷评查等形式，对文件贯彻落

实情况进行监督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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